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111學年度班聯會主席／副主席候選人簡歷冊
	候選人
	■班聯會主席
	班級
	年     班     號

	姓名
	
	學號
	

	候選人學業資格限制
	學業平均分數：          （前一學期需70分以上）
	教務處核章

	
	學年出缺席不得有曠課紀錄（需完成請假、銷假手續）
學年懲處無警告兩次以上之紀錄（功過獎懲不得相抵）
	學務處核章

	候選人
	■班聯會副主席
	班級
	年     班     號

	姓名
	
	學號
	

	候選人學業資格限制
	學業平均分數：          （前一學期需70分以上）
	教務處核章

	
	學年出缺席不得有曠課紀錄（需完成請假、銷假手續）
學年懲處無警告兩次以上之紀錄（功過獎懲不得相抵）
	學務處核章

	優良事蹟或特殊表現
	（請分開填寫，詳見說明一）

	對班聯會

的經營理

念或抱負
	（請一起填寫，詳見說明一）

	說明
	[image: image1.png]


一、優良事蹟或特殊表現，請主席與副主席兩人分開填寫。

經營理念與抱負則請一起填寫，視為兩人共同參選的政見。

二、參選人請在112/04/24（週一）11：10前，將本表格

填妥後交至學務處訓育組。

三、繳交報名表時，請填右方線上表單。


